
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獎勵優秀學生 

赴國外大學短期留學實施要點 

106 年 3 月 16 日 系務會議通過 

108 年 10 月 31 日 系務會議修正 

 

一、為鼓勵本系學生積極參加交換生計畫赴國外頂尖大學短期交換學習，拓展

國際視野，特訂定本實施要點。 

二、獎助對象：本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學生 

三、申請程序： 

     依本院簽有交換學生合作國外學校，在校成績前一學年平均達

GPA3.40(含)以上或全班或系前 20%，語言能力符合規定者，於每

年九月底、三月底前檢具申請表、讀書計畫、在校成績單、語文能

力證明、家長同意書及切結書，向系上提出申請。 

四、獎學金之授予依申請人之學業表現及當年度可運用經費予以分級獎勵，最

高獲獎金額以新台幣 3~6 萬元為上限。經費來源由本系自籌收入或科管院

在職專班經費支應，以獎學金造冊方式撥付。獎助學生名額與金額視當年

度經費由交換生獎助學金小組審議。 

五、獲獎學生得檢具研修學校核給之入學許可證明、機票購買證明，以及修課

或成績證明，向系上請領獎學金，並依研修計畫時程出國交換學習。未依

計畫或入學許可規定時間前往報到者，喪失獲獎資格，並追回全額獎學

金。 

六、獲獎學生研修結束返國後一個月內，需向系上及本校全球事務處繳交研修

報告，並公開進行一至二次留學心得分享。 

七、本要點由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獎勵學生赴國外大學短期留學補助申請表 

          

申請人：                    (簽名)  收件日期：            審核日期：  

 

申 請 人  學  號  

學位別 學士/碩士/博士 電 話  電子信箱  

申請資格 
□ 在校成績前一學年平均達 GPA3.40(含)以上 

□ 全班或系前 20% 

交換國家/都市  

交換學校/系所  

交換期間 
 

有無獲得其他

機構之補助 

□無申請(請述明原因)：                                                

□未獲補助(請說明並檢附相關資料)：                                    

□有(請註明補助資訊並檢附證明)  

機構名稱：＿                獲補助額度：＿                ＿元 

導師  系所主管  

備  註 

一、 獲獎學生得檢具研修學校核給之入學許可證明、機票購買證明，以及修

課或成績證明，向系上請領獎學金，並依研修計畫時程出國交換學習。未依

計畫或入學許可規定時間前往報到者，喪失獲獎資格，並追回全額獎學金。 

二、 獲獎學生研修結束返國後一個月內，需向系上及本校全球事務處繳交研

修報告，並公開進行一至二次留學心得分享。 

檢附資料 

□ 申請表 

□ 讀書計畫 

□ 在校成績單 

□ 語文能力證明 

□ 家長同意書 

□ 切結書 

核定結果 □同意補助 NTD                □不同意 



切  結  書 

  

本人              （系所︰                  年級︰         

學 號 ︰           ） 已 獲 得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派 赴                   

大學參加一學期/學年之學術交流活動，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該交

流項目之相關規定--本校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及處理要點，其

中低修學分規定，大學部交換生為 9 學分、研究生為 1 門-如有特殊

情況可由本校指導教授同意免修），如有違反規定，同意無異議取消

交換生資格。 

 

此致 

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立書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行動電話︰                 

日期︰                 

 

 

 

 

 

 

 

 

 

 



參與「國外大學」交換生 

監護人同意書  
 

 

    茲同意（國立清華大學            系∕所，學號:         ，

姓名︰         ）於   學年度第   學期至       大學          

系交流學習，並暸解住宿事宜得依接待校規定辦理，同時保證在他校

選讀期間亦遵守國立清華大學校規並注意自身安全，如有違反規定事

宜，願自行承擔一切後果。 

    此致 

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立 書 人：                  與被監護人關係：        

聯絡電話：                  手  機：                

日    期：                

 


